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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九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噪音管制法修正公布施行，爰修正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管制辦法第一條之授權依據及第二條之使用中車輛為使用中機動車輛。
使用中機動車輛噪音管制辦法第一條、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噪音管制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噪音管制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噪音管制法修正施行，修正本辦法之授權依據。



	第二條  使用中機動車輛（以下簡稱使用中車輛）噪音管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定期於停車場（站）、路旁、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港區或其他適當地點執行原地噪音檢驗，必要時得會同有關機關辦理。
      前項原地噪音檢驗指使用中車輛於原地在一定引擎轉速下，測量其原地噪音量。
	第二條  使用中車輛噪音管制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不定期於停車場（站）、路旁、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港區或其他適當地點執行原地噪音檢驗，必要時會同有關單位辦理。

      前項原地噪音檢驗係指車輛於原地在一定引擎轉速下，測量其原地噪音量。
	配合本法之用語及本辦法名稱，將使用中車輛修正為使用中機動車輛，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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